
● 乐 根 成（身 份 证 号 码

3201021966****2918）遗

失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

款书，号码为：湘财通字

（2017） NO.2505782378，

金 额 ：60820 元 ，声 明 作

废。

●刘光文遗失身份证，号码

为：432627195911292516，

有 效 期 ：2007 年 6 月 20

日-长期，声明作废。

●夏敏昭不慎遗失警官

证 ，警 官 证 号 ：4328794，

声明作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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刊登的“湖南桂阳农村商

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

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

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

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

务 催 收 联 合 公 告 ”中 的

“附件-序号-2”利息一栏

“11，292，446.04”应 为

“1，292，446.04 ”；相应的

利息总额“18，718，342.01”

应为“8，718，342.01”。

特此公告

湖南桂阳农村商业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中国中信金融资产

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

省分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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